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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市鄞州区司法局 

宁波市鄞州区财政局 
 

 

 

 
 

甬鄞司发„2020‟23号 

 

 
关于印发《鄞州区人民调解“以奖代补”实施

办法》的通知 
 

各镇政府、街道办事处，区级机关各单位： 

《鄞州区人民调解“以奖代补”实施办法》已经区委、区政

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宁波市鄞州区司法局            宁波市鄞州区财政局 

                              2020 年 12 月 1日 

 

 

 

文件 
 

BYZD11-2020-0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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鄞州区人民调解“以奖代补”实施办法 
 

为推动鄞州区人民调解队伍规范化建设，充分发挥人民调解

在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纠纷中的积极作用，进一步调动人民调解

员积极性，现就我区人民调解“以奖代补”工作制定本实施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充分调动全区人民调解员的工作积极性，进一步

提高人民调解工作质量，充分发挥人民调解工作在维护社会和谐

稳定的“第一道防线”作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调解法》

《宁波市人民调解条例》《关于加强专职人民调解员队伍建设意

见》（浙司„2018‟2号）《关于加强人民调解员队伍建设的实

施意见》（甬司发„2019‟120 号）等文件精神,制定本实施办

法。 

第二条  人民调解“以奖代补”是指区司法行政机关对全区

各人民调解委员会的人民调解员受理调处的各类矛盾纠纷，根据

案件数量、案卷质量、调处难易程度和调解结果等因素综合考量

并给予相应数额的奖励。 

第三条  基层人民调解员在矛盾纠纷调处过程中，必须按照

公开、公平、公正的要求，坚持人民调解平等自愿、依法合理、

及时便民、尊重当事人权利的原则。鼓励主动调处矛盾纠纷，及

时上报预警信息。 

第四条  坚持逐级调解，基层出现纠纷后，先由村居（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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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调解，调解不成功的，移交镇（街道）调解组织调解。 

第二章 奖励范围 

第五条  人民调解“以奖代补”的人民调解员范围包括： 

区、镇（街道）人民调解委员会选聘的人民调解员（含驻派

出所工作室专职人民调解员）、各村居（社区）从事人民调解工

作的人员以及行业性、专业性人民调解委员会选聘的专职人民调

解员享受人民调解“以奖代补”。 

国家行政机关、事业单位正式在编在职人员从事人民调解工

作的，不享受人民调解“以奖代补”。   

第六条  人民调解“以奖代补”的案件类型包括：婚姻家庭、

邻里、治安民事、损害赔偿、保险合同、生产经营、村务管理、

山林土地、农村土地承包、环境污染、征地拆迁、医疗、劳动（拖

欠农民工工资、其他劳动争议）、消费（旅游、网络交易、其他

消费）、物业、金融、知识产权、道路交通事故、海事渔业、校

园和其他等。 

第七条  下列情形，不列入“以奖代补”范围：矛盾纠纷非

本人亲自调处成功的；已调解成功，但协议未履行到位的；已调

解成功，当事人又因同一事由上访或提起诉讼的；法律援助案件

已领取案件补贴的；设立单位已对同一案件实施奖励的；其他不

列入“以奖代补”范围的。 

第三章  纠纷类型及奖励标准 

第八条  纠纷类型分为简易纠纷、一般纠纷、疑难复杂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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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纠纷、重特大纠纷五类。其中简易纠纷仅需在《人民调解案

件登记本》进行登记，各项要素填写齐全；一般纠纷、疑难复杂

纠纷、重大纠纷、重特大纠纷除在《人民调解案件登记本》进行

登记外，还需按宁波市司法局统一格式制作完整的《调解卷宗》。

同时，纳入“以奖代补”的案件须全部录入浙江省人民调解工作

管理平台。 

鼓励使用在线矛盾纠纷多元化解（ODR）平台等网络平台开

展线上矛盾纠纷调解，奖励标准参照线下调解案件执行。 

第九条  简易纠纷是指纠纷过程与事实清楚，权利义务关系

明确，以口头方式调解结案的纠纷。调处成功的，每件奖励 20

元。 

第十条  一般纠纷是指纠纷基本事实清楚、法律关系明确，

涉及当事人 5人以下（含 5 人）或涉及争议标的在 2 万元以下（含

2 万元）的纠纷。调处成功的，每件奖励 100元。 

第十一条  疑难复杂纠纷是指案情法律关系复杂，涉及当事

人在 6-50 人，或争议标的额在 2-10 万元（含 10 万）的纠纷。

调处成功的，每件奖励 200元。 

第十二条  重大纠纷是指案情法律关系复杂，一定范围内影

响社会稳定的群体性纠纷，涉及当事人在 51-100 人或争议标的

额在 10万-100万元（含 100 万）的纠纷。调处成功，每件奖励

400 元。 

第十三条  重特大纠纷是指发生人身死亡的损害赔偿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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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涉及当事人在 101 人以上的群体性纠纷；或争议标的额在 100

万元以上的纠纷。调解成功的，每件奖励 800元。同一事件的群

体性纠纷，均只按一件纠纷给予奖励。 

第十四条  被列入区级及以上重点疑难复杂或历史积案的

信访件涉及的矛盾纠纷，委托人民调解组织调解的，调解成功并

制作书面调解卷宗的，每件奖励 5000元。 

第十五条  调解结案后 5 个工作日内报送相关案例 (需包

含案情简介、调解过程、调解结果、案件点评以及适用法律条款

等内容)并被区司法局录用的，每件奖励 200 元，被司法部案例

库录用的，每件奖励 800 元。 

第十六条  人民调解协议书经人民法院司法确认且出具民

事裁定书的，每件另奖 20元。 

第十七条  积极鼓励人民调解员申报浙江省等级人民调解

员评定，被评为一级、二级、三级和四级的等级人民调解员每月

分别给予 100元、90元、80 元、70 元的奖励。 

第四章  发放办法 

第十八条  区、镇（街道）、村居（社区）和企事业单位人

民调解委员会人民调解员的奖励，按本办法确定标准计算并奖

励。奖励经费由区财政全额保障。 

第十九条  行业性、专业性人民调解委员会人民调解员奖励

金额计算标准，简易纠纷按每件 20 元，其他纠纷按每件 50元进

行奖励。经费由司法局统筹安排。 



 
— 6 — 

第五章  申报程序 

第二十条  各基层人民调解委员会应及时对奖励对象受理、

调处纠纷情况进行分类、统计，并按要求上报司法所，同时提交

《人民调解案件登记本》和调解卷宗原件。 

各镇（街道）人民调解委员会驻派出所工作室将受理、调处

纠纷情况进行分类、统计、汇总，经所在派出所分管领导初审后，

报镇（街道）人民调解委员会。 

第二十一条  各司法所在每年 5 月 20 日和 11 月 20 日前对

辖区内人民调解委员会上报的材料进行审核、汇总，将案件汇总

情况、《人民调解案件登记本》和调解卷宗原件报送区司法局。 

第二十二条  司法局每半年组织一次人民调解“以奖代补”

案件审核，核定奖励金额，报区财政局审定后，由司法局将确定

的“以奖代补”经费下拨至各镇（街道）。 

第二十三条  各司法所应将区司法局下拨的“以奖代补”经

费一次性发给人民调解员。 

第二十四条  各行业性、专业性人民调解委员会在每年 5

月 20 日和 11 月 20 日前，将人民调解员受理、调处纠纷的案件

情况进行分类、统计、汇总，经设立单位分管领导初审后，报区

司法局审核。区司法局审核后核定奖励金额，将“以奖代补”经

费划拨给设立单位，再由设立单位奖励给人民调解员。 

第六章   经费管理 

第二十五条  人民调解“以奖代补”奖励标准实行动态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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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制，由区司法局会同区财政根据经济社会发展现状、全区矛盾

纠纷发生总数、重点工作安排等情况，适时进行调整。 

第二十六条  各级人民调解委员会需对报送的资料真实性

负责。区司法局对登记报送奖励的调解案件检查复核，发现有弄

虚作假行为的，一经查实，对奖金予以追回，并取消该人民调解

委员会半年度“以奖代补”奖励；情节较轻的，对当事人民调解

员给予批评教育，并取消当年度人民调解工作先进评比资格，情

节严重的，由原选举或者聘任单位予以罢免或者解聘；涉及违法

犯罪的，移交司法机关处理。 

第二十七条  各镇（街道）和各主管机关应加强人民调解“以

奖代补”经费管理，确保专款专用，同时接受财政和审计部门的

监督。任何部门、单位和个人不得截留、挤占、挪用、私分人民

调解“以奖代补”经费，一经查实，严肃追究有关单位和责任人

的责任，情节严重的移交有关部门处理。 

第七章   附  则 

第二十八条  本办法由区司法局负责解释。 

第二十九条  本办法自 2021 年 1 月 1 日起实施，原《鄞州

区人民调解“以奖代补”经费使用管理暂行办法》《鄞州区人民

调解“以奖代补”激励机制实施细则》同时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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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市鄞州区司法局办公室              2020年 12月 1日印发 


